
 
  
 
 

 
 
 
 
 
 
 
 
 
 
 
 
 
 
 

 
 
 

 
  
 

 
背景 
 
2012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59 号公告，明确了关于税收协
定财产收益条款的有关问题。 该公告的出台进一步细化了非居民在处置
其中国境内股权投资所获得财产收益时，是否能够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规
定。 这些规定有助于为纳税人在申请协定待遇时提供更详细的指引，降
低税务处理的不确定性。然而，59 号公告里关于“中国不动产企业”的
测试标准有可能过于严厉，从而使一些非居民在申请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时
面对更大的困难。  

 
具体而言，当非居民纳税人转让其中国境内公司股权并获得资本利得时，
59 号公告对判定中国政府是否拥有征税权，给予了更加详尽的解释。该
公告描述了如何确定中国公司的股份价值 50%以上是否直接或间接由位
于中国的不动产组成，以及处置中国公司股权的非居民是否持有该公司至
少 25%资本的条件。非居民纳税人如果希望在处置股权投资时享受税收协
定待遇，则应该对 59 号公告里涵盖的判定机制给予密切的关注。 
 
59号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0 年发布的 75 号文中， 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
签订的税收协定的条文及执行做出了解释，其中包含了财产收益条款在实
际中的应用。75 号文虽然专注于解读中国与新加坡的税收协定，但是同
样适用于其他协定中相同条款的解释及执行。59 号公告则在如下两个方
面对 75 号文进行了补充。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
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及议定书条文解释〉的通
知》（国税发[2010]75 号,以下
简称“75 号文”）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

定中财产收益条款有关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59 号（以下简称“59 号
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明确税收协定中转让中国不动产和非不动产
企业股权的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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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中国不动产企业”的股权 
 
首先，59 号公告对中新税收协定中有关中国公司如何被认定为“中国不
动产企业”进行了定义。这里所说的“中国不动产企业”是指被转让公司
的股份价值 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中国的不动产。自 2010 年中国
修订与巴巴多斯税收协定起，中国政府在所有签订的税收协定中都保留了
对非居民直接转让“中国不动产企业”的征税权。 

 
59 号公告规定，在判定中国公司股份价值是否主要由不动产组成时，不
考虑负债，不使用净资产，而是根据该公司的总资产价值进行计算和判定
（“总资产法”）。59 号公告所选择的总资产法与经合组织在相关领域
的规定基本一致。 

 
此外，59 号公告指出，判定由中国不动产直接或间接构成公司价值的比
率是否超出了 50%的标准，应基于按照中国会计制度确定的有关资产价
值。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土地和土地使用权通常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值，59
号文要求土地或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不得低于按照当时可比相邻或同类地
段的市场价格计算的数额。因此，一般可以理解为，在判定被转让的中国
企业是否是房地产企业时，土地或土地使用权 应使用市场公允价值，其
他资产应采用账面价值来进行计算。 
 
转让“非中国不动产企业”的股权 
 
其次，59号公告明确的是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三条中如何判定非居民转让方
对中国被转让企业拥有至少25%股权的规定。具体而言，当一个新加坡居
民转让一家非不动产企业的中国公司，如果该新加坡居民对此中国公司在
过去12个月中的任一时间直接或间接持有至少25%的股权，则应就该股权
转让所得缴纳10%的中国企业所得税。中国签订的许多税收协定中都包含
与中新税收协定中规定的“25%股东”相似的条款。 
 
75号文通过案例阐述了“25%股东”的判定标准。除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
之外，75号文提出了“显著利益关系”这一概念，此概念与美国联邦所得
税制度中“视同持股”（constructive ownership）的概念颇为相似。转让
方对被转让方的持股比例是否超过了25%，应综合考虑直接持有、间接持
有以及视同持股的比例，汇总计算。 

 
59号公告对75号文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完善。针对直接持有中国公司的股
权，该公告规定若非居民通过名义持有人参与中国公司的股权，则在判定
非居民持股是否超过了25%实际控股的标准时，该名义持有人的持股情况
将被考虑在内。另外，59号公告规定在涵盖间接持股的影响时，仅限于非
居民通过其持有至少10%股权的中间控股公司间接持有中国公司股权的
情形。最后，59号公告指出，判定间接持有中国公司股权中所用的10%的
最低持股标准，同样适用于计算非居民转让方通过“具有显著利益关系”
的个人和法人实体股东对中国被转让公司视同持有的股权比例。 

 
国家税务总局还针对59号公告发布了相关解读文件，通过一系列的示例对
该公告相关规定进行分析。该解读文件重申了75号文中的如下规定，如果
一个非居民处置另一个非居民企业的股权，而被转让股权的非居民企业持
有“中国不动产”公司的股权，该股权处置通常不涉及中国税，但是适用
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情形除外（例如698号文规定之情况）。就此而言，中
国税务机关在间接转让“中国不动产企业”股权的问题上，相比一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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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澳大利亚）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 
 
毕马威观察 

59 号公告对于“25%股东“判定，排除了通过持有比例小于 10%的中间控
股公司间接控股的情形，明确了“具有显著利益关系”方的定义，因此对
纳税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59 号文对“中国不动产企业”规定的判断方法却可能产生一些实
际问题，这取决于主管税务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执行上述规定。如果在
进行不动产资产比例测试时，被转让企业的中国不动产资产使用的是高于
账面价值的市场价值，而其他资产使用的是低于市场价值的账面价值，则
该企业将更容易被归类为“中国不动产企业”。近年来不断稳步上涨的中
国房地产价格明显增加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经合组织在这方面的规定较少，但是通常情况下，不动产和非不动产价值
应该使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在同一计算中，如果以市场价格计算不动产价
值，并以账面价值计算其他资产价值，很有可能导致计算结果的扭曲。另
外，在判定房地产在公司价值构成比例的时候，一些国家的税法要求对被
转让企业的所有资产进行市场价格评估，包括未被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商
誉、专有技术、未注册专利以及商标，以避免夸大房地产在公司价值中所
占的比例。 因此，我们期望中国税务机关在判定“中国不动产”企业时，
能够借鉴这些国外经验，以全面平衡的角度进行周详的考虑。 

59 号公告重申了 75 号文中的下述规定，即判定拥有“中国不动产企业”
的时点包括公司股份被转让之前的三年内任一时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中国税务机关将认同何种评估证据，以证明被转让股权公司在过去三年内
从未拥有超过公司价值 50%以上的中国不动产，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参
考一些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我们认为，相关的测试时点，可以选在被
转让企业在三年内发生重大土地收购或处置的时刻或财年年终，并出具评
估报告。这样的做法，对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而言都是可以接受且可行的。
我们建议中国税务机关进行相应测试时考虑上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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